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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电子商务

第十五条第一款：一般规定
各方承认电子商务提供的经济增长和机遇，避免其使用和发展障碍的重要性，以及世界
贸易组织协定对影响电子商务的措施的适用性。
第十五条第二款：电子提供服务
各方确认，影响电子交付或执行的服务供应的措施，受第十一章至第十三章（投资、跨
境服务贸易和金融服务）相关规定的义务约束，这些义务受本协定中适用于此类义务的
任何例外或不符合规定的措施的约束。

第十五条第三款：数字产品
1.�任何一方不得对进口或出口的下列货物征收关税、费用或其他费用1 ：

(a) 如果它是原产货物，固定在载体上的数字产品；或
(b)�电子传输的数字产品2。

2.�任何一方不得对某些数字产品3 给予比同类数字产品不利的待遇
(a)�基于以下理由：

(i)�接受较不优惠待遇的数字产品是在另一方的领土内以商业条件创建、生
产、发布、存储、传输、订购、委托或首次提供的，或

1  为明确起见，第1段不妨碍一方对数字产品征收内部税或其他内部费用，前提是所征收的税或费用与本协
定一致2  。根据第2.14.4条（货物贸易委员会），货物贸易委员会应就第1段相关的分类事项可能产生的任
何分歧进行磋商并努力解决3  。认识到双方促进双边贸易的目标，“某些数字产品”在第2段中仅指在另一方
领土内创建、生产、发布、订购或委托的数字产品，或其作者、表演者、生产者、开发者或所有者为另一
方人士的数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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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该作者、表演者、生产者、开发者、发行商或所有者数字产品是另一方的个人；或
(b)�以便在其他同类数字产品被创造、生产、出版、存储、传输、订购、委托，或在其领土内以商业条件首次提供时提供保

护。
3.�任何一方不得给予数字产品不利待遇：

(a)�在另一方领土内以商业条件被创造、生产、出版、订购、委托，或首次提供，
而不是给予在非一方领土内以商业条件被创造、生产、出版、订购、委托，或首
次提供的同类数字产品所给予的待遇；或�(b)�其作者、表演者、生产者、开发者、
发行商或所有者是另一方的个人，而不是给予在非一方领土内以商业条件被创造、
生产、出版、订购、委托，或首次提供的同类数字产品所给予的待遇。

4.�第2段和第3段不适用于根据第11.12条（非一致措施）、12.6条（非一致措施）或
13.9条（非一致措施）采取或维持的措施。
5.�第2段不适用于：

(a)�一方提供给服务或服务供应商的补贴或拨款，包括政府支持贷款、担保和保
险；或(b)�根据第12.1.6条（范围和覆盖）定义的行使政府权力提供的服务。

6.�本条不适用于影响内容提供者按计划为听觉和/或视觉接收而安排的文本、视频、图像、
声音录音和其他产品系列的电子传输的措施，且内容消费者对系列安排没有选择权。

ARTICLE 15.4:�ELECTRONIC AUTHENTICATION 和ELECTRONIC SIGNATURES

1.�任何一方均不得制定或维持电子认证的立法，该立法将：
(a)�禁止电子交易的当事人相互确定该交易的适当认证方法；�(b)�防止当事人有机
会在司法或行政机关证明其电子交易符合任何关于认证的法律要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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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仅因签名是电子形式而否认签名的法律效力。
2.�不论第1段如何规定，一方可以要求 对于特定类别的交易，认证方法需满足一定的性
能标准或由根据一方法律获得认证的机构认证，前提是该要求：

(a)�服务于合法的政府目标；并且�(b)�与实现该目标
实质上相关。

第15.5条：在线消费者保护
1.�各方承认在参与电子商务时，维持和采纳透明有效的措施以保护消费者免受欺诈和
误导性商业行为的重要性。
2.�各方承认在跨境电子商务相关活动中，其各自国家消费者保护机构之间合作的重要性，
以增进消费者福利。
3.�各方国家消费者保护执法机构应在适当情况下，为共同关心的案件，在打击电
子商务中的欺诈和误导性商业行为方面加强合作，执行法律。

第十五条第六条：无纸化交易
1.�各一方应努力以电子形式向公众提供贸易管理文件。
2.�各一方应努力将提交的电子贸易管理文件视为该文件纸质版本的合法等效文件。
ARTICLE 15.7:�PRINCIPLES ON�ACCESS TO�AND�USE OF�THE�INTERNET FOR�ELECTRONIC C
OMMERCE

为支持电子商务的发展和成长，每一方承认其领土内的消费者 应当能够：
(a)访问和使用其选择的服务和数字产品，除非被党的法律禁止；�(b)运行其选择
的应用程序和服务，根据执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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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将其选择的外设连接到互联网，前提是这些外设不会损害网络且未被党的法律
禁止；以及�(d)享受网络提供商、应用程序和服务提供商以及内容提供商之间的竞
争带来的好处。

第十五条�跨境信息流
认识到信息的自由流动对促进贸易的重要性，并承认保护个人信息的重要性，缔约各方
应努力避免实施或维持不必要的跨境电子信息流障碍。

第十五条第九条�定义
本章规定中：
载体是指主要为通过任何已知或以后开发的方法存储数字产品而设计的任何物理对象，
并且可以从其中感知、复制或传达数字产品，直接或间接地，包括但不限于光学媒介、
软盘或磁带；
数字产品是指计算机程序、文本、视频、图像、声音录音和其他为商业销售或分发而数
字编码和生产的产品的总称，无论它们是否固定在载体上或电子传输；4

电子认证是指为电子通信或交易的一方建立身份的过程或行为，或确保电子通信的完
整性；
电子签名是指以电子形式存在、附加于或逻辑关联于电子文档的数据，并且可用于识别
与电子文档相关的签署人，并表明签署人对电子文档中包含的信息的批准；

电子传输或电子传输是指使用任何电磁或光子手段转移数字产品；和
贸易管理文件是指一方签发或控制的，进口商或出口商在进出口商品时必须填写或提交的表格。

4  数字产品的定义不应被理解为反映一方对通过电子传输进行的数字产品贸易是否应归类为服务贸易或商品贸易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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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钟勋先生�KORUS自由贸易协定
首席谈判代表�韩国首尔
尊敬的金大使：
在我们两国政府于今日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关于第十五章（电子商务）的谈判过程
中，韩国和美国代表团就电子商务及相关活动互联网开放访问的重要性进行了一系列讨
论。

双方代表团均认识到，《第15.7条（互联网访问和使用原则（适用于电子商务））》中
包含的互联网访问和使用原则支持各方在电子商务相关活动中维持开放和竞争性环境的
共同目标。代表团还认识到，网络提供商、应用程序和服务提供商、内容提供者和互联
网用户之间的合法合同安排 可能与这些原则一致，前提是相关当局未认定该安排具有排
他性。
代表团进一步认识到美国和韩国之间关于网络提供商、应用程序和服务提供商、内容提
供者和互联网用户之间合理和适当成本分配的持续争论，以及这一争论的结果可能影响
互联网的访问和使用以及网络投资的激励。各方认识到，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在2005,1 的一份报告，竞争性供应商之间的商业安排已有效解决了成本分配问
题的国际方面。
最后，韩国代表团指出，在韩国被认定为“互联网接入提供商”的服务供应商，根据第15.7(d)条的规
定，属于“网络提供商”。
如果您能确认贵国政府就电子商务和网络访问和使用原则的讨论持相同观点，我将不胜感激。

此致，
温迪·卡特勒韩美自由贸易协定首席谈判代表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互联网流量交换：市场发展与增长测量，
DSTI/ICCP/TISP(2005)11/FINAL。



[翻译]

6月30日，2007年

温迪·卡特勒�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
KORUS自由贸易协定首席谈判代表�华盛顿
特区
尊敬的库勒女士：
这封信 旨在确认您本日的来信，内容如下：

在我们两国政府于当日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关于第十五部分（电子商务）的
谈判过程中，韩国和美国代表团讨论了一系列与电子商务相关的问题，以及开放
互联网访问对电子商务相关活动的重要性。

双方代表团均承认，第15.7条（互联网访问和使用原则（适用于电子商务））中
包含的互联网访问和使用原则支持各方在电子商务相关活动中维持开放和竞争性
环境的共同目标。代表团还承认，网络提供商、应用程序和服务提供商、内容提
供者和互联网用户之间的合法合同安排可以与这些原则一致，前提是相关当局不
认定这些安排是排他性的。 只要相关当局不认定这些安排是排他性的，这些安排
可能与这些原则一致。
代表团进一步承认，美国和韩国在网络提供商、应用程序和服务提供商、内容提
供者和互联网用户之间关于合理和适当成本分配的持续辩论，以及这一辩论的结
果可能影响互联网的访问和使用以及网络投资的激励。各方承认，这与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OECD）在2005,1报告中指出的相一致，即竞争性供应商之间的商业
安排已经有效解决了成本分配问题的国际方面。

最后，韩国代表团指出，在韩国被确定为“互联网接入提供商”的服务供应商，
根据第15.7(d)条的规定，属于“网络提供商”。
如果您的政府认同这些观点，我将不胜感激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互联网流量交换：市场发展与增长测量，
DSTI/ICCP/TISP(2005)11/FINAL。



特别是在电子商务和网络访问和使用原则的相关讨论方面。
我确认我的政府就电子商务相关讨论和网络访问和使用原则问题分享这些观点。

此致，[SGN/]金钟薰�韩美自由贸易
协定首席谈判代表


